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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冯刚 董事 公务 蔡剑江

史乐山 (John�Robert�Slosar) 董事 公务

1.3� 公司负责人蔡剑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詹中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0,456,991 212,001,866 209,642,869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1,454,636 54,635,489 54,340,012 12.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865,106 14,345,940 14,729,780 94.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2,381,027 78,959,890 78,911,498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280,498 3,170,512 3,157,021 9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55,992 2,584,282 2,597,360 1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2 5.71 5.69 上升5.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26 0.26 98.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41 -19,3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55,844 595,03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0 2,81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19,095 76,66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513 7,98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 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67 31,911

所得税影响额 -17,162 -171,1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590 -99,408

合计 31,674 424,50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0,1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中国航空集

团公司

5,438,757,

879

41.57 192,796,331 冻结

127,445,

536

国家

国泰航空有

限公司

2,633,725,

455

20.13 无 境外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1,682,456,

520

12.86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航空 (集

团)有限公司

1,556,334,

920

11.89 冻结 36,454,464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285,316,

841

2.18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油

料集团公司

86,300,000 0.66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外运空运

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75,800,000 0.58 未知 国有法人

蒋宏业 48,000,000 0.37 未知 未知

华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19,204,929 0.15 未知 未知

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 司 － 分

红－个人分

红 －019L －

FH002沪

17,982,365 0.14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5,245,961,548 人民币普通股 5,245,961,548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2,633,725,4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2,633,725,455

HKSCC�NOMINEES�LIMITED 1,682,456,52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682,456,520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6,334,9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2,482,92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3,852,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85,316,841 人民币普通股 285,316,841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8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300,000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800,000

蒋宏业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19,204,929 人民币普通股 19,204,929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沪

17,982,365 人民币普通股 17,982,3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中国航空

集团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53.46%的股份。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下属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

东持有股票。 其持有本公司1,682,456,520股H股中不包含代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166,852,000股。

2、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号）和财政部、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告（2009年第63号）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航空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127,445,536和36,454,464股股份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2015年1-9月利润总额为85.63亿元，同比上升97.6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62.80亿元，同比上升98.09%。

本集团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上升主要是本集团优化生产组织、加大运力投入，实现了收入的同比增长；同时

加强大项成本精细化管理、持续挖掘成本潜力，以及航油成本同比下降的综合影响。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

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

日

（重述后）

变动金额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存货 1,816,696 1,100,179 716,517 65.13%

主要因本报告期新增子公司

的影响。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

资产

102,628 457,623 -354,995 -77.57%

主要因本报告期处置了若干

持有待售的飞机。

其他流动资产 1,911,736 4,805,593 -2,893,857 -60.22%

主要因本报告期末增值税留

抵税额减少以及本集团一子

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减少的

影响。

短期借款 7,787,050 19,146,494 -11,359,444 -59.33%

主要因本集团主动调整债务

结构，减少了流动资金贷款。

应付短期融资债券 1,240,000 640,000 600,000 93.75%

主要因本集团一子公司新发

行短期融资债券的影响。

应付票据 487,176 150,000 337,176 224.78%

本报告期较多采用应付票据

方式结算。

预收账款 326,990 141,037 185,953 131.85%

主要因本报告期新增子公司

的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2,335,529 1,663,888 671,641 40.37%

主要因本报告期新增子公司

的影响。

应交税费 1,390,783 977,764 413,019 42.24%

主要因应交企业所得税增

加。

应付利息 915,902 669,108 246,794 36.88%

主要因本报告期计提应付债

券利息所致。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64,860 264,860 100.00%

主要因本报告期新增子公司

的影响。

合并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重述

后）

变动金额 变幅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662,220 2,951,130 2,711,090 91.87%

主要因美元对人民币升值，本

报告期确认汇兑净损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6,795 -104,056 120,851 116.14%

主要因本集团一子公司上年

同期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其

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投资收益 1,164,353 659,440 504,913 76.57%

主要因确认联营公司和合营

公司的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

增加。

所得税费用 1,882,844 911,027 971,817 106.67%

主要因本报告期利润同比增

加使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399,813 250,139 149,674 59.84%

主要因本报告期新增非全资

子公司以及其他非全资子公

司利润总和高于同期。

合并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重

述后）

变动金额 变幅 变动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355,733 3,342,286 2,013,447 60.24%

主要因本集团一子公司收回

贷款及垫款同比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443,096 328,751 114,345 34.78%

本报告期自投资企业获得的

分红增加。

取得子公司收到的

现金净额

145,380 145,380 100.00% 本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影响。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580,040 1,019,732 -439,692 -43.12%

主要因本报告期质押存款的

变动小于上年同期。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200,619 1,571,985 -1,371,366 -87.24%

本报告期完成的飞机处置交

易较上年同期减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241 257,930 242,311 93.94%

主要因本集团一子公司购买

投资产品较上年同期增加。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

600,000 600,000 100.00%

本报告期本集团一子公司新

发行短期融资债券。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2,531,354 30,051,598 -17,520,244 -58.30%

主要因本报告期经营活动现

金流充裕，新增借款较上年同

期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中航财务与中航集团持续关联交易情况

2015年4月29日，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财务” ）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全权代表其下属公

司，以下合称“中航集团” ）签署了《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称“协议” ），在协议有效期内由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

提供金融服务。 具体请见本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刊发的公告。 因中航财务股权重组相关事宜已于2015年9月1日最终获得相关审批部门的核准，

协议设定的生效条件均已达至，协议开始生效。此次并购完成后，财务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并且属于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情况

2015年7月27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公司拟向包括控股股东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在内的不超

过10名（含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94,200,497股（含994,200,497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将不超过120

亿元（含120亿元）。具体请见本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公告。鉴于近几个月以来A股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本公司仍在研究落实有关交易的具

体工作安排。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其

他

承

诺

股份限售

中航集团公

司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简称“中航集团公司” ）于2015年8月3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8,691,786股A股股份

（以下简称“本轮首次增持” ），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664%。 中航集团公司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5年8月3日

起算）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

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含

本轮首次增持已增持的股份）。 中航集团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时

间为

2015年8

月3日，

承诺完

成时间

为2016

年8月2

日

是 是

注：

因中航财务股权重组完成后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与中航财务之间的交易不再构成关联交易，故本公司上期

报告所载承诺事项中，与再融资相关、为解决本公司与中航财务之间关联交易问题而分别由中航集团公司和本公司所作的

各项承诺自2015年9月1日起解除。 自本期报告起，该项承诺不再披露。

本公司上期报告所载承诺事项中，中航集团公司因2013年12月20日开始的一轮对本公司的股份增持计划所作的承

诺，承诺期限已于2015年6月19日届满。 自本期报告起，该项承诺不再披露。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剑江

日期 2015年10日29

证券代码：601111�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2015-042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鉴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称“中航集团公司” ）

等相关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于2015年12月31日届满（该等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2年11月21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发的《持续关联交易公

告》）。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与中航集团公司等相关关联方签署了一系

列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以下统称“本次交易” ），并确定了2016-2018年度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各年金额上限。 本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称“上交所上市规则”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称

“联交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对本次交易作出如下披露。

一、 交易概述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与中航集团公司及其部分下属专业公司（本

公司及其子公司除外，以下合称“中航集团” ）分别签署了如下日常关联交易协议：（1）与中航集团公司签署的《政府包机

服务框架协议》、《房产租赁框架协议》、《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空运销售代理框架协议》；（2）与中国航空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称“中航传媒” ）签署的《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3）与中国航空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中

航建设” ）签署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框架协议》。 就前述日常关联交易，董事会会议还确定了2016-2018年度各

年金额上限。

二、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政府包机服务

1.�交易概述及协议主要条款

本公司与中航集团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政府包机服务框架协议》，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中航集团公司为完成政府包机任务，需使用本公司提供的包机服务。 本公司同意按《政府包机服务框架协议》的

条款和条件，为中航集团公司提供政府包机服务。

（2）本公司提供政府包机服务的小时费率的计算方式为：每飞行小时的总成本×（1＋6.5%）。每飞行小时的总成本包

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3）《政府包机服务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订立交易的原因

作为中国的载旗航空公司，本公司过往一直向国家领导人、政府代表团、国家体育和文化代表团等提供政府性差旅包

机服务。 作为政府包机指定承运人，本公司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依据《政府包机服务框架协议》的每小时收费公

式，预计本公司可由该项交易当中获得相当的收入。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年度上限

根据过往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3—2015年度各年， 中航集团公司就政府包机服务向本公司支付的年度金额

上限分别为人民币90,000万元、人民币90,000万元及人民币90,000万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两个年

度各年及2015年前6个月， 中航集团公司就政府包机服务向本公司实际支付的总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8,000万元、 人民币

42,100万元及人民币16,100万元。

现建议于2016—2018年度各年， 本公司就包机服务产生收入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90,000万元、 人民币90,

000万元及人民币90,000万元。

过往上限 过往金额 未来上限

交易

2013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4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5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3年

度实际

全年金

额

2014年

度实际全

年金额

2015年前6

个月未经

审核的实

际金额

2015年

度预计

年度金

额

2016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7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8年

度的年

度上限

政府包机

服务产生

的收入金

额

RMB

90,000

万元

RMB

90,000

万元

RMB

90,000

万元

RMB

38,000

万元

RMB

42,100

万元

RMB

16,100

万元

RMB

60,000

万元

RMB

90,000

万元

RMB

90,000

万元

RMB

90,000

万元

4.�上限依据

于批准上述年度上限时，本公司董事已考虑上表所载同类交易的过往和预计交易金额。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逐步增强，政府的出访活动在2016-2018年仍将不断增加，以及未来航油成本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相关飞行成本的增加，

预计2016-2018年度每年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90,000万元。

（二）房产租赁

1.�交易概述及协议主要条款

本公司（并代表其子公司）与中航集团公司（并代表中航集团）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房产租赁框架协议》，该协议

的主要条款如下：

（1）中航集团公司同意将其拥有的部分房产出租给本公司，用于本公司的经营、办公及仓储用房。 本公司同意将拥有

的部分房产出租给中航集团公司。

（2） 租赁房产的具体租金价格由本公司和中航集团公司参考房产周边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房产租赁服务的报价，

并考虑物业服务质量、地理位置、房屋所在区域及交易方的具体需求等因素后协商确定，并签订具体房产租赁协议。每年可

根据市场情况对年租金做相应调整。

（3）《房产租赁框架协议》规定的租赁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订立交易的原因

本公司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曾与包括关联方及独立第三方在内的不同人士订立类似的房产租赁交易。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年度上限

（1）根据过往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3—2015年度各年，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航集团支付租金的年度金额

上限分别为人民币12,000万元、人民币13,800万元及人民币15,000万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两个年

度各年及2015年前6个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航集团实际支付的租金总额分别为人民币8,400万元、人民币8,400万元

及人民币6,000万元。

现建议于2016—2018年度各年，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应付中航集团租金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15,500万元、人

民币17,800万元及人民币20,000万元。

过往上限 过往金额 未来上限

交易

2013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4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5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3年

度实际

全年金

额

2014年

度实际

全年金

额

2015年前

6个月未

经审核的

实际金额

2015年度

预计年度

金额

2016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7年度

的年度上

限

2018年度

的年度上

限

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

应付中航

集团的金

额

RMB�

12,000�

万元

RMB�

13,800�

万元

RMB�

15,000

万元

RMB

8,400

万元

RMB�

8,400

万元

RMB�6,

000�万元

RMB

14,000

万元

RMB

15,500�

万元

RMB�17,

800�万元

RMB�20,

000万元

（2）于《房产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内，中航集团向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支付的交易金额合计预期将不超过本公司批准

《房产租赁框架协议》时适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规定的完全豁免上限且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披露标准。

4.�上限依据

本公司判断未来三年房租的市场行情为上涨趋势。 按照总体房租每年上涨10%-15%的水平，以2015年房租预计支出

人民币14,000万元为基准测算，2016-2018年度各年房租支出将不超过人民币15,500万元、 人民币17,800万元及人民币

20,000万元。

（三）相互提供服务

1.�交易概述及协议主要条款

本公司（并代表其子公司）与中航集团公司（并代表中航集团）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该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中航集团公司全资或控股的从事辅助航空运输业务的公司（以下称“中航集团专业公司” ）将向本公司提供的服

务（以该等专业公司获得相关的资质等为前提）包括但不限于：

a)�各种机上服务用品的供应服务；

b)�物业管理服务（包含北京、成都、重庆、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区）；

c)�酒店住宿及员工疗养；

d)�航空配餐服务；

e)�印刷机票和其他印刷品的服务。

本公司接受中航集团公司的委托，承办中航集团公司离退休员工的服务管理和福利保障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2）中航集团专业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机上餐食的价格由双方参考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餐食的报价并考虑原材料

成本及人工成本等因素后确定。

中航集团专业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的价格由双方参考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物业管理服务的报价并考

虑物业服务质量、范围、种类及交易方的具体需求等因素后确定。

中航集团专业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酒店住宿及员工疗养服务的价格不逊于酒店所在区域同等级别独立第三方向本公

司提供同类型客房产品或服务的报价，并由双方考虑产品及服务质量、酒店行业的季节性需求、酒店所在区域及交易方的

具体需求等因素后确定。

中航集团专业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机上供应品及印刷品服务的价格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向本公司提供同类型产品或服

务的报价。

本公司代管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及福利保障的管理费， 本公司按经中航集团公司确认的向该等离退休人员实际支

付的福利费用总额的4%费率收取。 中航集团公司应将离退休人员费用按季度的发放周期提前一个周期拨付/交付给本公

司。

（3）《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订立交易的原因

就中航集团提供的服务，本公司董事相信中航集团拥有市场独立第三方所欠缺的优势，包括（1）航空业知识；（2）过

往提供的优质及准时服务的良好记录；（3）中航集团提供服务的地点一般在本公司附近，因此有能力提供有效率的服务。

鉴于该等因素，本公司董事相信与中航集团公司订立上述交易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年度上限

（1）根据过往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3—2015年度各年，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项下

向中航集团支付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95,000万元、人民币104,500万元及人民币115,000万元。 截至2013年12月

31日、2014年12月31日两个年度各年及2015年前6个月，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航集团实际支付的总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80,500万元、人民币85,300万元及人民币52,100万元。

现建议于2016—2018年度各年，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应付中航集团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137,500万元、人民币

151,300万元及人民币166,400万元。

过往上限 过往金额 未来上限

交易

2013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4年度

的年度上

限

2015年

度的年度

上限

2013年

度实际全

年金额

2014年

度实际全

年金额

2015年

前6个

月未经

审核的

实际金

额

2015年度

预计年度

金额

2016年

度的年度

上限

2017年

度的年度

上限

2018年

度的年

度上限

本公司

及其子

公司应

付中航

集团的

金额

RMB�

95,000�

万元

RMB�

104,500�

万元

RMB

115,000

万元

RMB�

80,500�

万元

RMB

85,300

万元

RMB�

52,100

万元

RMB

110,000

万元

RMB

137,500�

万元

RMB

151,300�

万元

RMB�

166,400

万元

（2）于《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中航集团向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支付的交易金额合计预期将不超过本公司

批准《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时适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规定的完全豁免上限且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披露标准。

4.�上限依据

于批准上述年度上限时，本公司董事已考虑同类交易的过往交易数据及未来几年本公司空中客运服务的预期增长。由

于本公司运力投入不断增加，且中航集团所属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新投资的两家航空配餐公司已于2015年开始为本公

司提供配餐服务，预计未来三年航食配餐交易额将逐年提升。同时，中航集团所属中航建设物业管理能力不断增强，未来三

年能够承接本公司更多的物业管理业务，交易额也将逐年增加。 2016-2018年度各年，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支付中航集团的

金额预计将不超过人民币137,500万元、人民币151,300万元及人民币166,400万元。

（四）空运销售代理

1.�交易概述及协议主要条款

本公司（并代表其子公司）与中航集团公司（并代表中航集团）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空运销售代理框架协议》，该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与本公司进行航空旅客或货物运输销售代理合作的中航集团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下称“中航集团的空运

代理公司” ）将与本公司订立具体的销售代理安排。 据此，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将：

a)�招揽客户，代理本公司的机票及舱位销售，并收取佣金；

b)�购买本公司的机票（国内机票除外）及舱位，并将该等机票及舱位销售给最终客户。

（2）航空旅客运输代理业务价格：本公司与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按平等自愿原则，协商确定代理手续费标准。 除

上述外，本公司和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行业惯例，约定特定的代理销售目标和实现销

售目标对应的奖励。

航空货物运输代理业务价格：本公司与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协商确定双方之间适用的运输价格，该价格不逊于中

国货运空运市场独立第三方运输该类产品的价格，并参考其同等规模和同类货运空运代理的价格，结合中航集团的空运代

理公司的具体产品种类和运输时效需求等因素定价。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在前述运输价格基础上，制定其向客户收取

的运输价格（包含向客户提供的延伸服务的价格），其差额部分作为佣金。除上述外，本公司和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可

以按照行业惯例，约定特定代理销售目标和实现特定销售目标对应的货物运输价格折扣。

（3）《空运销售代理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订立交易的原因

本公司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曾与包括关联方及独立第三方在内的不同人士订立类似的交易。 空运销售代理是高度市场

化的行业。 考虑到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与本公司存在长期良好的空运销售代理合作关系以及其在空运销售代理方面

的丰富经验和客户资源，本公司愿意继续与中航集团的空运代理公司进行空运销售代理合作。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年度上限

（1）根据过往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3—2015年度各年，中航集团代理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的机票及货位

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27,000万元、人民币32,400万元及人民币38,880万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

31日两个年度各年及2015年前6个月，中航集团代理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的机票及货位的实际金额分别为人民币8,400

万元、人民币7,800万元及人民币3,900万元。

现建议于2016-2018年度各年，中航集团代理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的机票及货位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13,

800万元、人民币15,200万元及人民币16,700万元。

过往上限 过往金额 未来上限

交易

2013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4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5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3年

度实际

全年金

额

2014年

度实际

全年金

额

2015年前6

个月未经

审核的实

际金额

2015年

度预计

年度金

额

2016年

度的年

度上限

2017年

度的年度

上限

2018年

度的年

度上限

中航集团

代理销售

的机票及

货位金额

RMB�

27,000

万元

RMB

32,400�

万元

RMB�

38,880

万元

RMB

8,400万

元

RMB

7,800万

元

RMB�3,

900�万元

RMB

9,000万

元

RMB�

13,800

万元

RMB

15,200�

万元

RMB

16,700

万元

（2）于《空运销售代理框架协议》有效期内，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航集团支付的佣金及奖金金额合计预期将不超过

本公司批准《空运销售代理框架协议》时适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规定的完全豁免上限且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定的披露标准。

4.�上限依据

于批准上述年度上限时，本公司董事已考虑过去三年的过往交易数据及该等交易的增长潜力。 2013-2015年度实际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7800-9,000万元， 与年度豁免上限差距较大， 且此类业务因国家政策调整等原因呈整体下降趋势。

2016-2018年度各年，中航集团空运代理公司支付本公司的金额预计将不超过人民币13,800万元、人民币15,200万元及

人民币16,700万元。

（五）传媒业务合作

1.�交易概述及协议主要条款

本公司与中航传媒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本公司与中航传媒进行的广告业务合作范围及形式如下：

a)�本公司授予中航传媒机上读物独家发放权；

b)�本公司授予中航传媒下列本公司媒体的独家经营权：本公司航班使用的登机牌、机上娱乐系统节目及班机时刻表；

c)�本公司航班上的机上娱乐系统节目全部委托中航传媒向独立第三方采购或自行制作，并可包含广告内容；节目存

储载体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磁带、录像带、CF卡、SD卡、USB、服务器等；

d)�中航传媒开发新的本公司媒体，发布中航传媒制作或代理的广告，包括以下媒体：

? 本公司权属房产的户外楼宇广告；

? 地面视频节目（售票处及机场摆渡车内）；

? 票封（含机票票封和登记牌票封）；

? 可作为媒介使用的国航官网、机上网络、地空通讯等。

e)�本公司确定中航传媒为媒体业务的运营方，中航传媒向本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并不限于：

? 设计制作及发布广告；

? 本公司电子商务管辖的网站上进行部分网站业务建设和维护；

? 参与本公司品牌策略及年度推广计划的拟定，按本公司计划执行宣传推广活动、制作广告物料；

? 本公司微信公众号、微博、App客户端的部分内容支撑与保障。

（2）本公司与中航传媒同意以如下方式确定交易对价：

a)�中航传媒就本公司授予的本公司媒体的独家经营权，应于2016-2018年各年分别向本公司支付媒体使用费，并按

照本公司下达的年度预算计划，向本公司提供除机上娱乐系统节目外的充足的中航传媒媒体（包括符合本公司需求的机

上刊物、登机牌、航班时刻表）。

b)�如中航传媒提出开发未在该协议中提及的本公司媒体，双方应一事一议。 中航传媒同意，将该新开发本公司媒体广

告收入的20%支付给本公司。

c)�就本公司委托中航传媒采购机上娱乐系统节目，本公司应向中航传媒支付采购价款，如果相关娱乐系统节目是由

中航传媒按本公司要求自行制作时，本公司应向中航传媒支付相应的制作成本。

d)�就本公司委托中航传媒提供的广告设计及形象宣传等服务业务，本公司将参考独立第三方的报价及条款，并经考

虑服务质量、交易方的具体需求等因素后与中航传媒协商确定。

（3）《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订立交易的原因

本公司董事相信，与中航传媒进行前述交易，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因为：（1）传媒及广告业务不是本公司的专长，

而中航传媒拥有机上广告营运的丰富经验及拥有广泛的广告赞助商网络；（2） 中航传媒作为一家长期从事航空传媒业务

的公司，对本公司的企业文化、品牌有较深的理解，在娱乐系统节目制作及广告代理方面有一定优势。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年度上限

（1）按照过往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3—2015年度各年，本公司向中航传媒支付的包括机上娱乐系统节目制

作费及广告推广代理费用等在内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13,800万元、人民币15,180万元及人民币16,700万元。 截

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两个年度各年及2015年前6个月，本公司向中航传媒实际支付的包括机上娱乐系统节

目制作费及广告推广代理费用在内的总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600万元、人民币11,100万元及人民币2,900万元。

现建议于2016—2018年度各年，本公司应向中航传媒支付的包括机上娱乐系统节目制作费及广告推广代理费用等在

内的年度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27,000万元、人民币29,700万元及人民币32,670万元。

过往上限 过往金额 未来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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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度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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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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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2013年

度实际

全年金

额

2014年度

实际全年

金额

2015年

前6个

月未经

审核的

实际金

额

2015年度

预计年度

金额

2016年度

的年度上

限

2017年度

的年度上

限

2018年

度的年

度上限

本公司

应付中

航传媒

的金额

RMB

13,800

万元

RMB

15,180

万元

RMB

16,700

万元

RMB

6,600

万元

RMB

11,100

万元

RMB

2,900

万元

RMB

16,000

万元

RMB

27,000

万元

RMB

29,700

万元

RMB

32,670

万元

（2）于《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内，本公司向中航传媒收取的交易金额合计预期将不超过本公司批准《传媒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适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规定的完全豁免上限且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披露标准。

4.�上限依据

于批准上述年度上限时，本公司董事已考虑过去三年的过往交易数据及该等交易的增长潜力。未来三年本公司将逐步

加大对娱乐系统节目的采购、制作等方面的投入，并更多地委托中航传媒采买娱乐节目。同时由于本公司飞机架数的增加，

新娱乐设备也逐步在公司飞机上更新使用。本公司在市场营销方面将逐年增加广告投入，中航传媒将更多地参与本公司的

广告推广工作。 以2015年本公司根据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向中航传媒支付的交易金额为基准，预计2016年此项金额将

不超过人民币2.72亿元，之后按照每年10%递增计算，2016-2018年度各年，本公司支付中航传媒的金额预计将不超过人民

币27,000万元、人民币29,700万元及人民币32,670万元。

（六）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

1.�交易概述及协议主要条款

本公司与中航建设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框架协议》，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运作方式

a)�中航建设受本公司委托担任项目的管理者并受本公司的委托组建项目指挥部，针对本公司项目的特点，运用自身

的行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本公司的项目提供管理服务，管理工作可涵盖项目的前期管理、项目实施进程中的管理和项目

的后期管理；

b)�本公司授权中航建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标选择设计公司、监理公司、施工单位及设备材料，并经本公司批准后签

署相应合同。

（2）委托管理费

a)�中航建设以具体委托项目的工程财务决算审计数额为依据，按照委托管理合同向本公司收取管理费用，管理费按

工程财务决算审计数额（扣除本公司自行实施的项目、委托管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贷款利息、征地相关费用）的3%计

取，并视项目进度及结余情况约定奖罚，具体事宜在各项目委托管理合同中明确。

b)�如果由于非本公司、政府及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工程实际结算价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投资金额，则中航建设应就超出

部分进行补足。

（3）《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订立交易的原因

为综合建设项目委聘建设项目管理服务提供商是行业惯例。项目管理服务外包令本公司可专注于核心业务经营。由于

中航建设拥有航空业相关经验及知识，该等经验及知识一般不能自独立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获得，因而本公司董事相信通过

订立该交易委聘中航建设为项目经办人是必要的。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年度上限

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两个年度各年实际交易金额及截至2015年12月31日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均

不超过本公司批准《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框架协议》时适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规定的完全豁免上限且未

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披露标准。 预计2016-2018年度各年交易金额亦不能达到上述披露标准。

三、主要关联人和关联关系

（一） 中航集团公司，是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主要从事管理中航集团公司的国有资产以及其于各投资企

业持有的权益；飞机租赁；及航空设备维护等。 中航集团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本公司41.57%股份。

（二）中航传媒，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主要从事传媒广告业务。 中航传媒是中航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中航建设，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主要从事为基建项目及技术重建项目提供管理服务的业务。中航建设是

中航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中航集团公司、中航传媒及中航建设均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前述关联方之间的

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 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并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本公司非关联董事同意，批准了本次交易。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包括本公

司与中航集团公司签署的《政府包机服务框架协议》、《房产租赁框架协议》、《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空运销售代理

框架协议》，与中航传媒签署的《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与中航建设签署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框架协议》及

2016—2018年度前述日常关联交易各年的年度金额上限）尚待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条款

为公平合理，并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111 � � �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2015-041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和材

料于2015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6号国航大厦29层第一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12人，实出席董事11人。 其中，非执行董事冯刚先生因公务未能

亲自出席， 授权委托董事长蔡剑江先生代为出席并就本次会议所议事项进行表决； 非执行董事史乐山 (John� Robert�

Slosar)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独立董事付洋先生和杜志强先生以电话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蔡剑江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情请见公司另行公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关于修订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相关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

实施细则》。《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及其专业公司签署2016-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申请相关年度交易上

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关联董事蔡剑江先生、王银香女士、曹建雄先生、冯刚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批准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公

司及其专业公司签署《政府包机服务框架协议》、《空运销售代理框架协议》、《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房产租赁框架

协议》、《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框架协议》和《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六个为期三年（2016-2018年）的日常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及相关年度交易上限，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 交易详情请见公

司同日另行发布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公司董事会关于此项议案的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方式合理、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关协

议条款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与合理的，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属按照正常商务条款进行，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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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和材料

于2015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6号国航大厦2809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的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庆林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情请见公司另行公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2、关于修订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相关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

实施细则》。《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及其专业公司签署2016-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申请相关年度交易上限的

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关联监事李庆林先生、何超凡先生、周峰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监事审议批准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及其专业

公司签署《政府包机服务框架协议》、《空运销售代理框架协议》、《相互提供服务框架协议》、《房产租赁框架协议》、《基

本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管理框架协议》和《传媒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六个为期三年（2016-2018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及相关年度交易上限，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 交易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中国北京，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钱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卓宇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颜志勇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49,508,240,242.58 222,446,634,962.33 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7,322,100,190.79 22,462,382,178.56 66.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677,131,681.79 7,150,166,752.51 91.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962,127,963.96 13,310,096,934.74 4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44,174,638.06 1,766,343,680.05 9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57,445,701.12 1,720,918,348.64 9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47 8.64 增加44.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7 0.1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7 0.15 8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52,969.41 -1,218,889.5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738.59 738.5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5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120,376.07 8,604,055.82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6,058,059.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70,824,467.41 169,134,067.4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06,373.37 -30,290,243.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38,127,801.77 -75,559,901.13

合计 32,671,184.26 86,728,936.9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61,4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10,957,

753,570

70.4 10,946,753,57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387,561,

866

2.49 387,561,866 无 国有法人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114,396,

944

0.73 114,396,944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

112,858,

810

0.73 112,858,81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

公司

112,858,

810

0.73 112,858,81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8,908,

815

0.31 0 未知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互联网

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42,382,

713

0.27 0 未知 其他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基金9号

28,774,

701

0.18 0 未知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2,779,

500

0.15 0 未知 其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2,568,

531

0.14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48,908,815 人民币普通股 48,908,8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382,713 人民币普通股 42,382,713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基金9号 28,774,701 人民币普通股 28,774,70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2,7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79,5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2,568,531 人民币普通股 22,568,53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1,522,762 人民币普通股 21,522,76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216,789 人民币普通股 20,216,78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9,047,647 人民币普通股 19,047,64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7,721,192 人民币普通股 17,721,19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5,751,834 人民币普通股 15,751,8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航天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9.98%，主要系方家山项目1#、2#机组、福建

福清项目1#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35.75%，主要系方家山项目1#、2#机组、福建

福清项目1#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74.94%，其中利息支出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67.98%，主要系新投运项目利息支出不再满足资本化条件，本期费用化利息增加所致；本期汇兑损益为损

失，上年同期为收益，主要系本期美元外币汇率上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91.28%，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5.31%，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A股募集资金及归还借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核集

团

（1）在《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有效期

内，除持有中广核电力股权外，中核

集团将不以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

作、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参股等形

式从事与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企业

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将促使

其所属企业不经营导致与本公司及

本公司附属企业主营业务产生竞争

性的业务；

（2）履行中核集团在《避免同业

竞争协议》中的所有相关义务以及承

诺，包括但不限于在《避免同业竞争

协议》有效期内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许

可，通过委托管理、出让等方式由本

公司或无关联关系第三方实际控制

或收购部分或全部中广核电力股权；

授予本公司有关新业务机会的优先

选择权以及优先受让权；

（3）中核集团将采取一切合理

措施保证上述各项承诺的落实，包括

但不限于通过有关内部决议、签署相

关协议，满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以及《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的相关约

定。

该承诺自

签署之日

起生效，

并对中核

集团持续

有效，直

至《避免

同业竞争

协议》终

止时为

止。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核集

团

中核集团及其直接、间接控制的公

司、企业将尽力减少及规范与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减

少或必要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

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关联交易价

格，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中核集

团

（1）自本承诺签署之日至本公司股

票在A股上市前，不减持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

（2）自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

流通和转让。 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期间本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中核

集团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票的锁定期

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六个月。

（3）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二年

内，中核集团减持本公司A股股票的

总量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3%，在一

个自然年度内减持本公司A股股票的

总量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中核

集团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或协议转让等

合法方式减持本公司A股股票，并依

法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减持价格不低于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期间本公司如有分红、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

理）。 中核集团将在实施减持时，提

前三个交易日通过本公司进行公告。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增20%-60%。

公司名称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智民

日期 2015年10月28日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985�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国核电

公司代码：601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国国航


